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

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安排

教务通知[2023]9 号

各系：

为规范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，保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度和质量，根据《本科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，对2023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做如下安

排。

一、加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和过程管理

1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与过程管理应充分利用“实践教学管理平台”。

2.指导教师应定期与学生进行交流、指导，并填写指导记录，指导记录应包括指导时间、

指导学生姓名、指导方式、指导地点、指导内容等，指导记录每生每周不少于2 次。

3.各系应对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进行督导检查，对本系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整体进

度和质量进行把控。

二、中期检查（4月上旬）

1.各系应认真组织开展中期检查工作，学生应完成中期检查小结，填写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中期检查表，指导教师和系签署意见。

2.中期检查后，各系应认真分析中期检查发现的问题，提出改进措施，完成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中期检查工作总结并存档备查。

三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查重、形式审查、指导教师评阅、交叉评阅（5月27日前完成）

1.查重：学校为各系每生提供 1次免费查重，总相似比应≤30%，查重文件命名“学号+姓名

+专业名称+论文题目”。

2.形式审查：指导教师进行形式审查，填表签字，给出能否进入下一环节的结论性意见。

3.指导教师评阅：填表签字，给出能否进入下一环节的结论性意见，并给出成绩。

4.交叉评阅：评阅人应是答辩小组中具有指导资格的教师，给出能否进入下一环节的结

论性意见，并给出成绩。

地址：河北省沧州市黄河西路 49 号 邮编：061001



四、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整理、打印（答辩前完成）

1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前，学生应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的整理和打印，打印要

求见《河北省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指南》。

2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组成包括：封面、成绩单、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原创性声明、

中文摘要、外文摘要、目录、正文、参考文献、致谢、附录、外文翻译等。装订顺序及要求

见《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组成与装订》。

五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（含二次答辩）（6月3日前完成）

1.系各成立答辩委员会，下设若干答辩小组。答辩小组3-5人、其中组长1人，另设答辩

秘书1人。组长由具有副教授（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教师）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，成员为具

有指导教师资格的教师，秘书由教师担任。每一答辩小组负责的答辩学生数一般不得超过30

人。

2.系各提前制定答辩工作安排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学生分组、答辩程序等。

3.答辩小组负责评定学生答辩成绩，答辩过程注意做好答辩记录及签字，适当留存影像

资料。

六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评定录入（6月5日前完成）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采用五级制，成绩评定可根据教务处制定的参考标准执行，各系

亦可根据专业特点自己制定评分标准。按指导教师评阅成绩、交叉评阅成绩、答辩成绩4：2：

4 评定，优秀不超15%，良好不超50%。

七、推荐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（6月6日前完成）

1.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数量不超本专业人数的5%，不四舍五入。系答辩委员会从

成绩为优秀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评选推荐。

2.各系应根据专业特点制定评选办法。

3.各系于6月6日（根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召开时间会有所调整）前，将校级优秀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材料报教务处。

八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总结、材料归档（6月16日前）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结束后，各系应及时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总结和材料归档，工

作总结电子版、纸质版6月16日前交教务处存档。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材料包含以下几项：

1.学生材料。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、检查表（中期检查表）、教师指导记录、形

式审查表、指导教师评阅表、交叉评阅表、答辩表、成绩单、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推荐表、

校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申请表等。



2.系组织管理材料。系领导小组名单、系工作开展与检查材料、答辩安排、指导教师情

况一览表、选题情况一览表、选题汇总表、成绩评定汇总表、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汇总表、

中期检查工作总结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总结等。

教务处

2023 年 2 月 27 日


